T/GBC XXXX—XXXX
T/GBC XXXX—XXXX
	ICS  
	[bookmark: ICS]01.040.03

	CCS  
		[bookmark: c1][image: D:\000000部门项目\09标准化插件开发\程序源代码\StandardEditor_ShanDongKeXieYuan\团标首页面字母T.png][image: D:\000000部门项目\09标准化插件开发\程序源代码\StandardEditor_ShanDongKeXieYuan\团标首页面字母T后面的反斜杠.png] GBC


[bookmark: CSDN]A 16


[bookmark: _Hlk26473981]团体标准
[bookmark: 文字1][bookmark: NSTD_CODE_F][bookmark: NSTD_CODE_B]T/GBC XXXX—XXXX
[bookmark: OSTD_CODE]     


[bookmark: CSTD_NAME]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施工组织管理规范

[bookmark: ESTD_NAME]Specification for op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of urban rail transit


[bookmark: 下拉1]

[bookmark: 下拉2]
[bookmark: PLSH_DATE_Y][bookmark: PLSH_DATE_M][bookmark: PLSH_DATE_D]XXXX - XX - XX发布
[bookmark: CROT_DATE_Y][bookmark: CROT_DATE_M][bookmark: CROT_DATE_D]XXXX - XX - XX实施
[bookmark: fm]广西物品编码与标准化促进会  发布






Q/LB.□XXXXX-XXXX
	

2

[bookmark: BookMark1][bookmark: _Toc8810][bookmark: _Toc9954]目次
前言	II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基本要求	2
4.1  制度与架构	2
4.2  人员管理	2
5  施工安全	2
5.1  基本要求	2
5.2  安全防护	3
5.3  动车类作业安全	3
6  施工计划	4
6.1  计划编制	4
6.2  施工计划分类	4
6.3  施工计划申报、审批及发布	4
6.4  施工计划时间	5
7  施工组织实施	5
7.1  施工请点开始	5
7.2  进场作业	5
7.3  施工销点结束	6
8  施工评价	6
9  外单位、委外单位施工管理	6
附录A（资料性）  施工计划申报单	7
附录B（规范性）  特殊作业规范	8
附录C（规范性）  请销点审批流程	9
附录D（资料性）  施工作业令	10
附录E（规范性）  外单位进场作业流程	11
参考文献	12
T/GBC XXXX—XXXX
T/GBC XXXX—XXXX

II
I
[bookmark: _Toc221526476][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广西物品编码与标准化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宝信软件（广西）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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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施工组织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306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13678][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21526477]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施工管理基本要求、施工安全、施工计划、组织实施、施工评价分析、外单位和委外单位施工管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在已投入运营的线路、车站、车辆段、停车场、控制中心等范围内进行的各类设施设备维修、检修、更新改造等施工活动（以下简称“运营施工”）的管理。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3463][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16587][bookmark: _Toc221526478]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13908][bookmark: _Toc7015][bookmark: _Toc221526479]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运营单位　operation unit
经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业务的企业。

外单位　external unit
运营单位以外且在运营单位所辖区域范围内实施有关作业项目的外部单位（不含委外单位）。

委外单位　contracto
通过正式的合同或协议，接受运营单位委托，纳入运营单位安全管理体系并提供特定专业服务或完成特定作业项目的单位。

归口管理部门　professional centralized management department
根据运营单位各部门的职能及专业划分，对外单位和委外单位履行归口管理职能的部门。

施工负责人　construction supervisor
负责办理作业请销点、现场作业组织、作业过程安全管理及过程质量控制的人员。

施工作业令　construction work Order
由运营单位施工管理机构授权签发的施工作业凭证。

场段　vehicle base
具备车辆停放、检修和运用等功能的综合性生产场所，包括停车场/车辆段/综合基地。

旁站监督　continuous supervision
外单位、委外单位施工检修作业过程中，由运营单位人员安排专业人员驻守现场对关键工序、安全措施及操作规范性进行实时监视与检查的监督方式。

封锁　blockade
除指定列车和人员外禁止其他列车及人员进入特定区域的防护措施。
[bookmark: _Toc30636][bookmark: _Toc221526480]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14342][bookmark: _Toc221526481][bookmark: _Toc4997]制度与架构
[bookmark: _Toc22611]运营单位应建立完善的施工管理制度体系，包括施工计划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过程实施制度、评价制度以及外单位、委外单位监管制度。
运营单位应制定设施设备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和作业规程，高效、安全的开展设施设备运行监测、维护及更新改造等工作。
运营单位应设置施工组织管理机构，设立或指定专门的施工管理统筹部门（如运营调度指挥中心、施工管理办公室），负责施工计划的统筹、协调、审批与监督考核。
[bookmark: _Toc27436][bookmark: _Toc221526482]人员管理
[bookmark: _Toc14217]施工检修人员应熟知轨道交通运营施工规范、作业通用安全、轨行区作业安全等规章，接受三级安全教育并考核合格。
[bookmark: _Toc1329]施工检修人员应熟悉所负责作业的性质、内容、方法、步骤、要求等，接受专业岗位技能培训并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bookmark: _Toc7236]从事特种作业的人员（电工、焊工、高处作业等）应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持证上岗，相关资格证书按规定组织定期复审。
[bookmark: _Toc16470]每项施工检修作业应设立一名施工负责人，负责整个施工检修作业质量及过程安全控制。施工负责人职责：
—— 负责作业人员、设备的管理；
—— 负责办理请销点手续；
—— 负责施工前的安全交底、工器具检查、安全防护设置；
—— 负责施工过程的现场指挥与安全控制；
—— 及时与车站、场段、行调联系作业有关事项；
—— 负责施工结束后的现场清理与恢复确认。
[bookmark: _Toc7145]外单位、委外单位在轨行区等重点区域开展的可能影响行车安全的施工作业，运营单位应安排专人旁站监督。施工监督人职责：
—— 监督施工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确保作业环境安全可控；
—— 监督高风险作业按方案执行，防范安全事故；
—— 监督核查施工工艺是否符合技术标准；
—— 监督施工人员遵章守纪，及时发现并制止违章行为；
—— 突发情况时，监督人员及时协调资源、启动预案。
[bookmark: _Toc10081][bookmark: _Toc23052][bookmark: _Toc221526483]施工安全
[bookmark: _Toc22166][bookmark: _Toc1443][bookmark: _Toc221526484]基本要求
运营单位应按照施工影响、施工技术复杂性等因素明确施工项目分级分类，明确不同施工等级的作业组织和安全防控要求。
涉及通信、信号、供电等关键设备设施升级、改造施工，运营单位应与设备供应商或设计施工单位充分论证，组织制定施工方案,明确施工总体计划、实施方案、对运营的影响、应急预案等内容。
重大施工应有专项保障方案并经技术论证，行车调度人员应审核施工方案中行车组织的实施条件，制定并组织落实行车保障措施。
除抢险救援外，运营期间原则上不进行影响行车的施工作业。车站公共区域施工作业一般应安排在非运营时间进行，凡在运营时间内进行作业的，应做好防护措施，确保地铁乘客的安全，最大限度减少对乘客的影响。
施工作业应按规定以及作业性质设置安全防护，施工负责人应检查、落实安全防护措施，作业防护遵循“谁设置谁撤除”的原则。
施工人员应按作业性质及要求正确穿戴劳保鞋、荧光衣、安全帽等安全防护用品。
施工作业过程中，施工负责人应组织施工人员严格按规定的作业区域作业，严禁超范围施工。
特殊类作业（动火作业、登高作业、有限空间作业）按附录B执行。
[bookmark: _Toc2695][bookmark: _Toc9894][bookmark: _Toc221526485]安全防护
红闪灯防护
施工检修人员进入轨行区作业时应设置红闪灯进行防护。
工程车及调试车作业，作业部门应在作业区域两端轨道中央设置红闪灯防护，警示及避免列车进入非作业区域。
停电、挂地线防护
作业过程中人员及所持工器具、材料与接触网之间不足1 m的安全距离时，接触网应停电并挂接地线进行防护。
对未停电但需邻近接触网设备的作业，应设置专人监护，确保人员、机具与带电体保持规定的安全距离。
涉及接触轨（第三轨）的作业，应严格执行“停电、验电、挂接地线”三步程序，并悬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标识牌。
变电设备检修工执行工作票制度。开工前检查绝缘安全用具并正确穿戴，执行停电、验电、装设接地线、悬挂标示牌和装设遮栏（围栏）等保证安全措施，倒闸操作时落实双人互控制度。
专人联络防护
在场段线路内开展的施工作业，场段调度室应设置驻站联络员，施工现场应设置现场防护员，通过专用电台保持不间断联系，及时通报列车运行信息，保证作业区段有列车运行时，作业人员提前下道避让列车。
全自动运行线路人员防护开关（SPKS）防护
全自动无人驾驶线路正线及场段轨行区开展施工作业时，须激活相应施工区域SPKS后方可放行作业人员进入轨行区，SPKS作业分区全部人员出清后方可恢复SPKS；如SPKS失去防护功能，应设置信号防护。
[bookmark: _Toc29432][bookmark: _Toc221526486]动车类作业安全
动车类作业应封锁作业区域，作业区域内单一进路上的道岔应锁闭在正确位置，施工负责人凭调度命令指挥列车动车，如需转线联系行车调度员准备好进路后，方可指挥列车动车。
正线范围内的动车作业应在作业区域外方设置至少“一站一区间”防护区域，作业区域一端为尽头线或出入场／段线时除外。
跟随末班车运行的调试列车、工程车，与前行列车应至少保持“一站一区间”行车间隔。
工程车上线运行前应检查确认技术状态良好、货物装载牢固且不超出规定的车辆限界。
工程车在接触网区段运输时，车辆装载货物的距离接触网不应少于200 mm。
工程车作业时，应根据装载货物及编组情况合理限速或停止相关区域的牵引供电。
工程车、调试列车司机按规定做好行车瞭望，发现调试作业动车路径不正确，运行时机、运行速度等指令不清晰不能擅自动车或应立即停车，并与施工负责人联络确认。
组织动车类作业时，应在轨行区作业区域两端外方5 m处的设置红闪灯进行安全防护，防护措施设置完成后方可组织作业。下列情况，可不设置红闪灯进行防护：
—— 组织列车出／回厂、转线转场、工程列车、电客车跟随运营尾班车运行时，运行线路两端可不设置红闪灯；
—— 工程车及调试列车作业的区域，如一端属于尽头线、尽头站含站后辅助线、出入场（段）线时，该端可不设置红闪灯；
—— 全线开行工程车、调试作业时，可不设置红闪灯。
作业人员与工程车在同一区域作业时，作业人员应在列车运行方向的后方，列车在前、人员在后，同时应在列车所在方向设置红闪灯防护，人员与列车保持50 m以上的安全距离；需车辆动车时，施工负责人或其指定人员应在操作端司机室指挥、监护司机动车。
[bookmark: _Toc24414][bookmark: _Toc28642][bookmark: _Toc221526487]施工计划
[bookmark: _Toc24486][bookmark: _Toc17337][bookmark: _Toc221526488]计划编制
施工计划编排应以不影响线路运营安全为前提。
人工作业与动车类作业应错开编排，避免产生人车冲突风险。
经济合理使用机车车辆，均衡安排各部门作业需求。
属于设备设施修程内的施工，应列入月计划、周计划中。
大型活动、法定节假日期间应停止进行主要行车设备、客服设备软件进行升级、改造等高风险作业。
[bookmark: _Toc22500][bookmark: _Toc221526489]施工计划分类
运营单位应根据施工性质和地点对施工计划进行如下分类，具体情况见表1：
正线轨行区的动车类作业定义为A1类；
正线轨行区的人工类作业定义为A2类；
场段轨行区的动车类作业定义为B1类；
场段轨行区的人工类作业定义为B2类；
车站、变电站、控制中心影响行车类作业定义为A3类；
车站、变电站、控制中心影响服务类作业定义为C1类。
施工计划分类
	正线轨行区
	车厂轨行区
	车站、变电站、控制中心

	动车类
	A1
	动车类
	B1
	影响行车类
	A3

	人工类
	A2
	人工类
	B2
	影响服务类
	C1



运营单位应对施工计划的审批制定周期分类，审批周期可分为：月计划、双周（周）计划、日补充计划、临时计划。
[bookmark: _Toc24063][bookmark: _Toc16454][bookmark: _Toc221526490]施工计划申报、审批及发布
作业部门根据设备设施维护规程及设备状态，提交施工计划申报单（见表A.1）至施工管理统筹部门。
作业部门计划申报时，应注明作业部门、作业内容、作业区域、接触网要求、施工时间、影响范围、主要材料和工器具、配合要求等。
施工管理统筹部门汇总施工计划并拟定初步方案，适时组织召开施工协调会，统一协调审定施工计划。
施工管理统筹部门审批施工计划时，应详细了解各项施工内容，涉及多专业施工应征得相关专业意见。
施工计划审定后，施工管理统筹部门以时间为周期发布月度计划施工通告、周计划施工通告、日补充计划施工通告、临时计划施工通告。
月度计划的申报、审批和发布流程：
—— 作业部门根据设备设施修程以及更新改造计划，定期向施工管理统筹部门提报月度施工计划；
—— 施工管理统筹部门综合平衡各部门作业需求，适时召开施工协调会，开展月度施工计划审议，编制并发布《月度计划施工通告》。
周计划的申报、审批及发布流程：
—— 作业部门结合月度施工行车通告，梳理本部门周作业计划需求，提前一周申报第二周周计划至施工管理统筹部门；
—— 施工管理统筹部门综合平衡各部门作业需求，编制并发布《周计划施工通告》。
日补充计划申报、审批及发布流程：
—— 作业部门根据设备故障情况、临时性检修任务提前一天向施工管理统筹部门提报日补充计划；
—— 作业部门在提报前应落实作业配合情况，并配合施工管理统筹部门做好受影响作业计划的协调；
—— 经施工管理统筹部门批准后，于作业前一天发布《日补充计划施工通告》。
临时计划申报、审批及发布流程：
—— 作业部门根据设备故障情况、临时性检修任务，在作业当天向施工管理统筹部门提报临时计划；
—— 作业部门在提报前应落实作业配合情况，并配合施工管理统筹部门做好受影响作业计划的协调；
—— 经施工管理统筹部门批准后，于作业当天发布《临时计划施工通告》。
[bookmark: _Toc28357][bookmark: _Toc4881][bookmark: _Toc221526491]施工计划时间
运营线路每天非运营时间内的设备设施施工检修时间不宜少于4 h，各项作业应在计划规定的结束时间内完成作业。
对运营产生影响的施工应安排在非运营时段，非运营时段施工需延长作业时间时，不应影响次日运营。
影响正线行车的作业开始时间，宜不早于最后一列电客车回到场段的时间，施工结束时间不应晚于第一列电客车出场段前40 min。
凡开行列车的作业，应预留足够的开行/返程时间；需接触网停送电或配合挂拆地线的作业，应考虑接触网停送电和挂拆地线时间。
[bookmark: _Toc21090][bookmark: _Toc23776][bookmark: _Toc221526492]施工组织实施
[bookmark: _Toc6223][bookmark: _Toc10289][bookmark: _Toc221526493]施工请点开始
所有施工开始前应执行请点手续，施工请点后方可开展，临时抢修按紧急程序办理，可事后补办相应手续。请点作业流程应符合附录C。
施工负责人应到达指定场所，凭《施工作业令》（见表D.1）及有效证件办理请点手续：
—— 正线轨行区及车站范围内（含区间风井范围)的作业在车站控制室办理请点；
—— 主变电站范围内的作业在主变电站值班员处办理请点；
—— 场段范围内的作业在场段调度室（值班室）办理请点；
—— 控制中心范围内的作业在控制中心调度室办理请点。
接收请点人员应根据施工通告，认真核对《施工作业令》内容及施工负责人资质。
请点批准应根据作业性质由相应岗位人员审批同意：
—— 进入正线、辅助线及影响正线行车的作业，应得到行车调度员审批同意；
—— 进入场段内线路及影响场段内行车的作业，应得到场段调度员审批同意；
—— 车站、主变电站不影响行车的作业,应得到车站值班员或主变电站值班员审批同意；
—— 同时影响正线及场段内行车的作业，应得到行车调度员、场段调度员均审批同意。
[bookmark: _Toc15645][bookmark: _Toc7553][bookmark: _Toc221526494]进场作业
作业开始前，施工负责人应进行安全技术交底，说明作业的主要内容、施工区域、安全关键点、防护设置等内容。
所有施工人员应按要求在指定地点集合，施工负责人负责清点人员、核对人员资质（特种作业核对特种作业证）、检查劳动保护用品穿戴情况、清点作业工器具，做好人员分工。
施工计划批点后，施工负责人确认设置好安全防护，组织作业人员按既定方案和技术标准开展作业。
作业过程中应确保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落实到位。
施工作业应在批准的时间、地点和范围内进行，不应擅自变更。
施工负责人应全程监控作业安全，把控作业质量及进度。
[bookmark: _Toc9301][bookmark: _Toc12105][bookmark: _Toc221526495]施工销点结束
施工结束后，施工负责人应组织清点人员工器具及材料、清理现场。
所有人员工器具出清后，施工负责人组织撤除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措施，确认设备功能正常后，到销点站办理销点。
销点站人员接到销点申请后，与施工负责人核实作业人员工器具出清、设备恢复正常后办理销点手续。
[bookmark: _Toc25332][bookmark: _Toc221526496]施工评价
运营单位应对施工安全、施工质量、作业纪律等开展评价与分析。
运营单位应开展作业指标统计分析，指标包括但不限于施工计划兑现率、施工计划准确率、作业时间利用率，并根据作业开展情况制定相应指标数值要求：
—— 计划兑现率，计划兑现率是指各类计划中已安排施工作业项目实际完成件数与计划施工总数的比值；
—— 计划准确率，是指各类计划中准确计划件数与总计划件数的比值。凡对已经审批发布的月计划、周计划、日补充计划进行调整（含作业内容、区域、时间、供电安排、配合要求、备注等）、均视作计划不准确，纳入相应统计指标；
—— 作业时间利用率，是指实际作业过程中施工时间与计划申报施工时间的比率。
[bookmark: _Toc14208][bookmark: _Toc4699][bookmark: _Toc221526497]外单位、委外单位施工管理
外单位进场施工前,应与运营单位签订施工安全协议，在协议中规定安全管理职责、人员培训、上岗条件、处罚条款等要求。外单位进场作业流程应符合图E.1。
外单位在运营单位所辖设备或范围内进行施工的，应提供相关施工合同及资质凭证，按要求编制作业方案，并提交至运营单位相关部门审查批准后，方可作为申报施工计划的依据。
运营单位归口管理部门应组织外单位／委外单位施工负责人进行培训考试，考核合格方可担任施工负责人。
外单位／委外单位的作业计划应由运营单位统一管理，通过归口管理部门进行申报、审批与协调。申报计划前，应提供相关施工合同或资质凭证等材料。
外单位/委外单位开展动火、登高等特种作业等应严格执行作业许可制度，由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审核、协助办理相应的许可证。
由外单位／委外单位进行施工作业的，运营单位应加强安全培训教育、作业交底等安全管理，由运营单位办理相关施工手续后，方可进行施工。
外单位／委外单位在轨行区等重点区域开展的可能影响行车安全的施工作业，运营单位应安排专人旁站监督。
外单位施工作业时，运营设备归口部门负责监管外单位施工作业，协调现场作业关系；配合部门提供作业配合和协助设备归属部门监管作业。
外单位／委外单位施工所涉及的设备、材料、工具及防护用品应符合国家、行业及运营单位的相关安全标准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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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1526498]
（资料性）
施工计划申报单
施工计划申报单详见表A.1。
施工计划申报单
申报单位：
申报人：                                                           年    月    日
	作业类别
	作业部门
	作业时间
	作业内容
	作业区域
	供电安排
	申报人
	防护措施
	备注
	审批意见

	
	
	
	
	
	
	
	
	
	

	
	
	
	
	
	
	
	
	
	

	
	
	
	
	
	
	
	
	
	

	1. 本表一式二份。
施工负责人及联系电话列在备注栏。


审批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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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1526499]
（规范性）
特殊作业规范
表B.1规定了特殊作业的要求。
特殊作业规范
	项目
	作业规范

	动火作业
	1、 运营单位应划定不同等级动火区域，执行相应等级动火审批制度。
2、 作业部门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未经审批，不应开展动火作业。
3、动火作业人员应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及考试合格，持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
4、动火作业前应清除动火现场及周围易燃物品，或采取其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并配备消防器材，满足现场应急需求。
5、动火作业应有专人监护，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6、作业完毕应清理现场，确认现场无残留火种后方可离开。

	高处作业
	1、 运营单位应对登高作业实行审批制度。
2、 作业部门按规定办理登高审批手续，未经审批，不应开展登高作业。
3、高处作业人员应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及专业考试合格，持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
4、高处作业人员应正确佩戴符合要求的安全带、安全绳，安全带应挂在牢固可靠处，作业人员不应在作业处休息。
5、高处作业应有专人监护，作业人员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有限空间作业
	1、 运营单位应对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实行审批制度。
2、 作业部门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未经审批，不应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3、进有限空间作业前，各单位应严格执行“先检测、再评估、后作业”的原则，未经检测评估合格，作业人员不应进入有限空间。
4、有限空间作业应设立专人监护，监护人员应保证全程在有限空间外实施监护。
5、进入有限空间作业人员应正确穿戴相应个体防护装备，配备相应通信工具，与监护者进行有效的操作作业、报警、撤离等信息沟通。
6、作业前和作业过程中应使用专业的气体检测仪器对有限空间内的氧气含量、有毒有害气体浓度等进行检测，确保在安全值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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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1526500]
（规范性）
请销点审批流程
请销点审批流程应符合图C.1。









































请销点审批流程图

T/GBC XXXX—XXXX
T/GBC XXXX—XXXX

1
9


[bookmark: _Toc221526501]
（资料性）
施工作业令
施工作业令详见表D.1。
施工作业令
	作业代码
	

	作业令号
	［      ］字（ ）－    号

	作业部门
	

	申报人
	

	作业内容
	

	联系电话
	

	作业地点
	

	作业人数
	

	作业日期
	

	作业时间
	

	注
意
事
项
	




	封锁区间
	


	停电区间
	


	主
要
作
业
内
容
	


	发令人
	


	主站
	

	负责人
	

	辅站及
责任人
	


	完成情况
	


	请点
	时间
	

	销点
	时间
	
	销令
	时间
	

	
	批准人
	

	
	批准人
	
	
	批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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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外单位进场作业流程
图E.1规定了外单位进场作业的流程。
[image: ]
外单位进场作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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